
《2019年選舉法例(雜項修訂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
法案委員會 2019年 4月 26日及 5月 3日會議跟進事項  
 
 
 在 2019 年 4 月 26 日及 5 月 3 日的《2019 年選舉法例
(雜項修訂)條例草案》(“《條例草案》”)委員會會議上，有委員詢
問過去功能界別有沒有新增組成團體，而政府在考慮是否接納申

請時的考慮因素為何；以及在行政長官選舉中，各候選人在提交

選舉申報書時附上的發票及收據數目。本文件旨在提供補充資料

以供委員參考。 
 
在功能界別新增組成團體 
 
2. 按既定做法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在每次立法會換屆選

舉前，均會檢視《立法會條例》(第 542章) 下所有功能界別選民
基礎的劃分，並在過程中諮詢相關政策局 /部門。今次的檢視工作
亦是以現有的選民基礎為根據，並考慮到自上一輪檢討  (即  
2015年) 以來所收到的要求，包括加入功能界別成為組成團體的
申請。我們在考慮個別機構要求加入功能界別的申請時，會諮詢

相關政策局/部門的意見，並參考多項適用的因素，例如有關機構
在業界是否具代表性、有關機構對業界的貢獻、活躍程度等。在

維持原來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的劃分基本不變的前提下，我們以

往曾按相關功能界別的情況新增組成團體。 
 
在行政長官選舉中候選人提交的發票及收據數目  
 
3. 根據《選舉 (舞弊及非法行為 )條例》 (“《條例》 ”)第
37(2)(b) 條，候選人須在其選舉申報書中就每項 100 元或以上的
選舉開支提交發票及收據，及就每項 1,000元以上的選舉捐贈提
交發給捐贈者的收據的副本。另一方面，根據《條例》第 37(1A)
及(1B)條，在行政長官選舉中，候選人須在選舉結果刊憲後 30天
內提交選舉申報書。正如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9(c)段提到，由
於行政長官選舉牽涉龐大的選舉開支，我們理解候選人需要較多

時間妥為擬備和核實選舉申報書。因此，我們在《條例草案》中

建議把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提交選舉申報書的限期，由 30 天延長
至 60天，與立法會選舉的限期看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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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根據既定的程序，選舉事務處在收到由候選人就選舉提

交的選舉申報書後，會查核所有的申報書，並在過程中記錄每名

候選人的選舉開支總額及在選舉申報書中發現的任何不當情況。

根據選舉事務處的紀錄，就 2017 年行政長官選舉而言，獲有效
提名的候選人所提交的發票及收據的數目界乎 430張至 1,714張。
根據過去經驗，我們認為將提交選舉申報書的期限由 30 天延長
至 60天，候選人應有足夠的時間辦理所須的工作。 
 
 
 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 
選舉事務處 
2019年 5月  


